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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07_E5_B9_B4_

E8_A1_8C_E6_94_c26_22833.htm 第五专题 辩护与代理 一、辩

护人的范围：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

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

为辩护人： a．律师； b．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c．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 2．不能担任辩护人的人： a．被宣告缓刑和刑罚尚未执行

完毕的人。特别注意缓刑和主刑执行完毕正在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等附加刑的人，也不得担任辩护人； b．依法被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如被采取逮捕、拘留、监视居住、取保

候审等刑事诉讼牵制措施； c．无限； d．法院、检察院、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律师法：离职两

年内不能当辩护人）；干扰项：人大 e．本院的人民陪审员；

f．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g．外国人或无国籍

人。（某人在中国犯罪，父母是日本人，叔叔是中国人，则

叔叔可当辩护人，但司法解释、教材认为父母可以） 后四项

如果是被告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

的，法院可以准许。 实际上证人不能当辩护人。 二、辩护人

的权利与义务： 1．一般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

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

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 辩护人了解到嫌疑人有其它犯罪行为，则辩护人

不能揭发，不能拒绝辩护，可以建议嫌疑人坦白、作无罪辩

护，也可以继续辩护。 辩护人介入诉讼开始的时间 第33条：



自诉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随时可以介入刑事诉讼；公诉案

件，必须等到进入审查起诉以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才能

够介入诉讼。 第96条：侦查阶段聘请律师开始的时间： （1

）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之后； （2）犯罪嫌疑人被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起。 两个开始时间是并列的，不是同时具备的

。 侦查阶段只允许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 侦查阶段接受聘请

的律师两项权利： （1）有权向侦查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

嫌的罪名； （2）有权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 四项职责

： （1）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2）代理申诉； （3

）代理控告； （4）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后，为犯罪嫌疑

人申请取保候审。 ①只有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后才能够申

请，而且此处指的是律师。 ②受聘律师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取

保候审。 ③申请取保候审没有对错之分，是受聘律师的权利

。 2． 查抄复制资料： a．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自检察院

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

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

信。其他辩护人经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

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b．审判期间：

辩护律师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

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

信。其他辩护人经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

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c．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

的讨论记录及有关其他案件的线索材料，辩护律师和其他辩

护人不得查阅、摘抄、复制。 d．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

律师在提供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时，认为在侦查、审

查起诉过程中侦查机关、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



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法院向检察

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该证据

材料。 3． 会见犯罪嫌疑人： a．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

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b．辩

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如果涉及国家秘密（

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

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

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不涉及国家秘密

的，可以不经批准。 c．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

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

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

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5日内安排会见。 d

．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

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律

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检察院、法院不派员在

场。 e．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

不需要经过批准。 4．收集证据：（其他辩护人无此权利和

会见与通信权利） a．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

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检

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

证。 b．辩护律师经检察院或者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

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

案有关的材料。（注意以上两点的区别） c．对于辩护律师申

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检察院、法院认为需要调

查取证，应当由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向律师



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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